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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法院裁定批准子公司重整计划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●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重庆五中院）已于 2025 年 12 月 12 日裁定

批准了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重整计划，并终止了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重整程序。

2025 年 12 月 12 日，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本公司或公

司）全资子公司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上汽红岩）收到重庆五中院（2025）

渝 05 破 282 号之四《民事裁定书》。重庆五中院已于 2025 年 12 月 12 日裁定批准了上

汽红岩重整计划，并终止了上汽红岩重整程序。现将上汽红岩重整的最新进展情况公

告如下：

一、上汽红岩重整情况概述

2025 年 7 月 1 日，本公司收到全资子公司上汽红岩转来的有关信息，上汽红岩的

债权人重庆安吉红岩物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重庆安吉物流”）以上汽红岩不能清偿

到期债务且严重资不抵债但仍具备重整价值及重整可行性为由，向重庆五中院申请上

汽红岩破产重整，重庆五中院于 2025 年 7 月 1 日立案（案号：（2025）渝 05 破申 436

号），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2 日披露了《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被申请重整的提示性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5-040）。

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21 日披露了《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全资子公司重整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临 2025-047），重庆五中院裁定受理债权人重庆安吉物流对上汽红岩的重整

申请。2025 年 8 月 5 日，公司披露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法院指定管理人决定书的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5-050），重庆五中院出具(2025)渝 05 破 282 号《决定书》，

指定泰和泰（重庆）律师事务所和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重庆分所

联合担任上汽红岩管理人。为依法统筹推进上汽红岩重整工作，实现企业运营价值最

大化，上汽红岩管理人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及相关法律规定，面向全

国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（详见公司 2025 年 9 月 3 日和 9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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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披露的《关于全资子公司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的公告》（临 2025-056）和《关于全

资子公司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报名延期的公告》（临 2025-062）等相关公告）。

为实现上汽红岩运营价值最大化，经公司 2025 年 9 月 29 日召开的董事会 2025 年

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，同意公司与上海汽车工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重庆两江

新区高质量发展产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重庆发展资产经营有限

公司共同组成联合体联合报名，其中：公司出资 666,363,636.36 元，参与上汽红岩重

整，预计公司取得重整后上汽红岩 14.66%目标股权；联合体合计出资 30 亿元，预计

取得重整后上汽红岩 66%目标股权（上述具体股权比例以法院裁定后的重整计划中数

据为准），详见《关于公司与相关方联合出资参与上汽红岩重整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临

2025-065）。

上汽红岩管理人与债务人于 2025 年 10 月 18 日召开遴选重整投资人评审会议，并

正式确定由上海汽车工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重

庆两江新区高质量发展产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重庆发展资产经

营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成为本项目重整投资人，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1 日披露

的《关于全资子公司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进展情况的公告》（临 2025-070）。

截至 2025 年 12 月 10 日，上汽红岩重整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《上汽红

岩汽车有限公司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，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1 日披露的《关于全资

子公司重整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》（临 2025-078）。

二、上汽红岩重整进展情况

2025 年 12 月 12 日，上汽红岩收到重庆五中院（2025）渝 05 破 282 号之四《民

事裁定书》。该《民事裁定书》主要内容如下：

本院查明：2025 年 11 月 14 日上午，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

议，审议并表决《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。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

议表决通过了《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。

本院认为，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（简称《企

业破产法》）第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制作了《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，

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，符合法律规定。审议表决《上汽红岩汽

车有限公司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的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的有关召集、分组及表决程序，符

合《企业破产法》第六十三条、第八十二条、第八十三条、第八十四条、第八十五条，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三）》第十

一条，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有关表决的规定。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

符合《企业破产法》第八十六条的规定，《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

已获表决通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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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内容符合公平清偿及债权人利益最大

化原则，重整状态下债权清偿率明显高于清算状态。重整计划的经营方案中，企业充

分利用自身完整的重卡生产线及先进的生产技术优势，依托企业自身多个科研平台以

及投资人强大的研发资源，运用新能源、智能网联技术，迭代新能源与传统能源产品，

进一步稳固国内市场、开拓国际市场，持续发挥“红岩”品牌优势。该经营方案具有

可行性。

综上所述，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管理人申请批准《重整计划》并终止重整程序

符合法律规定，应予准许。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
破产法》第八十六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一、批准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重整计划；二、

终止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重整程序。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三、上汽红岩重整计划裁定通过对公司的影响

根据法院裁定批准的《上汽红岩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，鉴于上汽红岩已资不抵债，

本公司作为原出资人的权益为负，依据破产法的规定将本公司原出资的权益调整为零。

自 2025 年 12 月起，上汽红岩财务报表不再纳入本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内。经初步测

算，本次上汽红岩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事项将会对公司 2025 年度的相关财务指标产

生积极影响，由此产生的一次性股权处置收益将占本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

司股东的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约为 150%-180%，具体数据以经会计师审计后的财务报

表数据为准。

公司将出资 6.66 亿元与联合体其他各方一起参与上汽红岩重整，公司持有重整后

上汽红岩股权比例约为 14.66%。重庆五中院裁定批准《上汽红岩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

后，上汽红岩将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，上汽红岩负责执行重整计划，上汽红岩管理

人负责监督重整计划的执行。上汽红岩拥有红岩杰狮、红岩杰豹、红岩杰卡、红岩金

刚、红岩杰虎系列重卡品牌，全系覆盖牵引车、自卸车、载货车和专用车多个车型，

并在市场内具备较高知名度，上汽红岩在自卸车领域具有较大的优势，同时在出口和

新能源市场也有市场机会，若上汽红岩顺利执行完毕重整计划，将有利于实现上汽红

岩运营价值最大化，有利于上汽红岩发展，也有利于优化公司负债结构，缓解公司经

营压力。

四、风险提示

1、上汽红岩重整计划已获得法院裁定，重整计划执行期间，如上汽红岩不能执行

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，上汽红岩仍存在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。

2、上汽红岩重整后主业仍为重卡，重卡行业存在周期性，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，

重整后上汽红岩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存在市场、管理等风险，公司将存在投资项目

不能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及无法达到预期投资目的等风险，但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

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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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将持续密切关注上汽红岩重整事项的进展情况，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鉴

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，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：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香港文汇报》、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等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，公司所有信息均

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五、备查文件

1、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《民事裁定书》【（2025）渝 05 破 282 号之四】。

特此公告。

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5 年 12 月 12 日


